114學年度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申請須知

一、依據本校「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作業要點」辦理。
二、為提供同學生活服務學習機會，協助改善經濟壓力，使其安心就學，以落實照顧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責任，依據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基準表（附件一）核予申請學生6,000元之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
三、申請時間：114年8月起。
四、生活服務學習時間：本校各單位需要服務學習人員時。
五、申請流程圖：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1.申請條件：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2.方式：依據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基準表（如附件一）申請。
學務處課指組

 

符合條件學生請至線上填寫申請表（如附件二）http://osas.npust.edu.tw/alltop/，同時檢附以下資料至課指組申請：
1.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存摺影本
3.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書）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單（新生免附）


導師簽章




學務處課指組
1.課指組受理申請及審核。
2.審核資格：依據相關證明文件查核基準表核予6,000元之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




1.各單位以校園搶先報方式進行聘用公告。
2.各單位依其需求進用審核通過符合資格之學生，提供生活服務學習機會。
3.教育訓練：說明生活服務學習學生相關學習準則。
各聘用單位應徵學習服務
或安排生活服務學習單位
（課指組）
或至






1.各單位應輔導學生於每次（月）完成服務後辦理核銷事宜，請繳交以下資料：
（1）至系統線上登錄http://osas.npust.edu.tw/alltop/
（2）列印服務學習活動評量表暨核銷表1份（如附件三）
2.核銷期間：（如遇特殊情形將另行公告之）
（1）收件日期：繳件日期當月16日～20日
預計入帳日期：當月底（遇假日將順延）
（2）補件日期：繳件日期當月21日～25日
預計入帳日期：隔月5日（遇假日將順延）
3.完成造冊後，陳本組組長、學務長、出納組、主計室及校長核可後，由主計室繕製傳票，出納組撥入學生之帳戶。

報支助學金
（課指組）












六、諮詢電話：學務處課指組08-7703202分機6458詹小姐

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基準表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114年8月
	級距
	身分別
	證明文件
	每次助學金

	第1級
	低收入戶學生
	低收入戶證明書
	6000元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學生
（重度、極重度）
	身心障礙手冊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書
	

	
	重大傷病人士子女及學生
	重大傷病核定函
	

	第2級
	中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家庭年收入70萬以下學生
	最近1年綜合所得稅清單
（父母親及本人）、戶籍謄本
	

	
	失業家庭子女（1年內）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學生
（中度、輕度）
	身心障礙手冊
	

	第3級
	家庭遭遇水火風災受損
	縣市政府開立證明書
	

	
	失業家庭子女（2-3年內）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主要照顧者發生嚴重傷病
	醫院診斷書
	

	
	家庭年收入70萬-120萬學生
	最近1年綜合所得稅清單
（父母親及本人）、戶籍謄本
	

	
	具特殊專長或技能
	單位主管推薦及專長證明
	



註：
一、申請人請檢附存摺影本、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書）、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單（本項新生免附）。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達3科以上或佔總科目1/2以上者不得申請。
三、本須知內容若有異動，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申請表→線上申請附件二

	姓名
	
	性別
	
	學號
	
	手機
	

	學制
	大學部：□日間部 □進修部
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系所/年級/班級
	

	駕照
	□無  □汽車  □機車
	E-MAIL
	

	身分
	□非原住民
□原住民，族別                   
	級距
	□1 □2 □3，符合                   （填寫範例：低收入戶學生）


	語言
	精通：□中文  □英文  □台語  □客語  □其他              
略通：□中文  □英文  □台語  □客語  □其他              

	中英輸入
	‧中打     字/分 □通過檢定     ‧英打     字/分 □通過檢定

	專長
	□基本電腦文書(office)                    □統計軟體應用(SPSS、SAS等)
□繪畫軟體應用(PhotoShop、AutoCAD等)   □網頁設計(HTML、CSS等)
□其他                                          

	服務學習時間
		   節  
星期
	0
	1
	2
	3
	4
	C
	5
	6
	7
	8
	9
	10
	11
	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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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六
	
	
	
	
	
	
	
	
	
	
	
	
	
	

	日
	
	
	
	
	
	
	
	
	
	
	
	
	
	




	家庭概況簡述
	

	檢附
文件
	■存摺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書）■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單（新生免附）                以上文件檢附完成請打勾ˇ

	本資料僅作為申請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及相關活動使用。

	



1.本申請表已正式為線上申請，請至http://osas.npust.edu.tw/alltop/
申請與核銷作業皆改為線上登錄，資料直接完整列印，請同學勿列印此範例單做紙本填寫申請。
2.新學年度第一次申請生活服務學習，已有服務單位者，請務必於當月10日前提出線上資格申請，檢附完整佐證資料，經資格審核，資料有誤者，請盡速於當月15日前完整補件，俾利當月16~25日進行核銷，避免造成因申請資格延宕或不符，無法如期申請完成。
3.上班日每日10:00與15:00陸續進行資格審核，申請同學可於審核時間後，查詢資格是否通過或有誤，盡快進行補件作業。

附件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服務學習活動評量暨核銷表


	
	
	核銷表單號：(線上系統自動列印)

	姓名：
	性別：□男 □女
	學 號：

	學制：
	□日間部
□進修部
	[bookmark: OLE_LINK1]學院：□農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學院 　□國際學院   □獸醫學院

	
	□二技   □四技
□碩士班 □博士班
	系所/班別：           系/所        年     　班

	服務學習內容：
□社區環境服務學習
□行政服務學習
□諮詢服務學習
□管理服務學習
本項評量表資料僅作為學生服務學習及必要之校務活動使用。

	評量結果及說明：
□優良：
□尚可：
□不良：


	獎勵
□嘉獎1次
□助學金：新臺幣              元






服務學習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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